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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 

「115 年陶藝主題活動及市集規劃執行案」 

投標廠商評審須知 

 

壹、 依據：本案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評審作業，成立採購評

審小組。 

貳、 評審作業： 

（一） 廠商資格審查：投標廠商通過資格標審查後，方能進入評審階

段。參加廠商應由負責人或委託代理人（委託代理人並應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正本以供核對，資格不符者不得參加評審）。 

（二） 評審日期擇日另行通知。 

（三） 廠商企劃書評審方式：資格符合之投標廠商應就所提之廠商企劃

書作簡報說明及答詢，由評審委員評定名次。 

（四） 評審會議之簡報順序依本會收件先後順序而定。 

（五） 每家廠商出席人員最多3位出席，簡報時間為15分鐘為限（12分

鐘時第一次響鈴，3分鐘後第二次響鈴，請廠商結束報告）。採統

問統答，答詢評審委員時間為10分鐘為限（7分鐘時一次響鈴，3

分鐘後第二次響鈴，請廠商結束答詢） 

（六） 當日應提早報到，逾指定時間10分鐘仍未報到者，且經3次唱名

仍未出席，簡報分數以零分計算，評審委員得就服務建議書逕行

評分。 

（七） 本會備有投影器材及麥克風，廠商須自備筆記型電腦。 

參、 評審標準： 

項次 評審項目 配分 

一 企劃構想完整性、獨特性、可行性及執行效益 40分 

二 相關工作實績、團隊經歷、人力配置與工作進度期程安排 30分 

三 經費編列完整性與合理性 20分 

四 簡報內容及答詢 10分 

總分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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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廠商評審方式： 

（一）採用序位法：評審委員就廠商資料、評審項目逐項討論後，由

各評審委員辦理序位評比，就個別廠商各評審項目分別評分後

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個別廠商之平均總

評分（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

入），未達 75分者不得列為協商及議價對象。若所有廠商平均

總評分均未達 75分時，則符合需要廠商從缺並廢標。 

（二）評審委員於各評審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

廠商之序位，以平均總評分在 75 分以上之序位合計值最低廠

商為第 1名，如無待協商項目，且經出席評審委員過半數之決

定者為符合需要廠商。平均總評分在 75 分以上之第 2 名以後

廠商，如無待協商項目，且經出席評審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

亦得列為符合需要廠商。 

（三）符合需要廠商為 1 家者，以議價方式辦理；符合需要廠商在 2

家以上者，以依序議價方式辦理。如有 2家（含）以上符合需

要廠商序位合計值相同者，其議價順序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 

      該等廠商報價仍相同者，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15 條之

一第 1項第 3款規定，擇獲得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決標；

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四）無正當理由，未依本館通知之時間及地點到場議價者，視同放

棄；完成議價後決標。 

（五）評審委員評審評分表及評審總表如附件。 

伍、 補充說明及規定： 

（一）投標文件澄清：投標文件如有需投標廠商說明者，將依政府採

購法第 5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0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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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 

「115 年陶藝主題活動及市集規劃執行案」 

委員評審表(序位法) 

委員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評 審 項 目 配分 

參與評審廠商 

評     分 

廠商 1 廠商 2 

  

一、企劃構想完整性、獨特性、可行

性及執行效益 
40 分   

二、相關工作實績、團隊經歷、人力

配置與工作進度期程安排 
30 分   

三、經費編列完整性與合理性 20 分   

四、簡報內容及答詢 10 分   

得分加總 100 分   

轉 換 為 名 次   

意見 

理由 

 

評審 

注意 

事項 

一、 廠商總平均分數達 75 分者，方可視為優勝廠商，取得議

價權，未達合格分數者，不得列議價對象。評分總分達

90 分以上或 60 分以下者，請評審委員述明理由。 

二、 本表評審完成後由右下角彌封，再由背面彌封一次。 

三、 評審委員應全程參與並親自為之，不得代理，避免遲到

早退。 

四、 價格評分非以價格高低為唯一評分基準，應考量其報價

之完整性及合理性作為評分依據。 

五、 本人知悉並遵守「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之內容。 

 評審委員 

簽名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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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桃園市文化基金會 

「115 年陶藝主題活動及市集規劃執行案」 

評審委員評審總表(序位法) 

                                  日期：   年   月   日 

廠 商 代 號 廠商 1 廠商 2 

廠 商 名 稱   

標       價   

 得分 序位 得分 序位 

A     

B     

C     

合 計          /           /  

序 位 名 次   

全部委員 
(出席委員請於□內打

勾) 

姓名(職業)：□                       委員 (                 ) 

姓名(職業)：□                       委員 (                 )  

姓名(職業)：□                       委員 (                 ) 

評審結果 

□經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過半數決定： 
廠商(名稱)：                                  為第一優勝廠商，取得第一優先議價權。     

廠商(名稱)：                                  為第二優勝廠商，取得第二優先議價權。 

廠商(名稱)：                         、                         不得列入議價對象。 

其他：                                                                         。 

□廠商所獲平均分數未達評審標準 75 分，且經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過半

數決定，由主席宣布廢標，重行辦理招標。 

出
席
委
員
簽
名 

同 意 評 審 結 果 不 同 意 評 審 結 果 

 

 
 

註： 1.序位名次第一取得第一優先議價權，其餘類推，參與廠商之所有評審委員之平均得分達 75 分且半數(含)

以上評審委員評分達 75 分者，始得列入議價對象。 

 2.評審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再予評分：□是 □否 

 3.不同委員評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無  □有，其情形及處置：             

 4.評審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審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形：□無  □有，其情形及處置：               

    5.評審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後方生效。 

 

附件 


